荣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协议书 
荣县  镇    村第  农业社社员        （以下简称甲方） 
荣县  镇    村第  农业社社员        （以下简称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因承包方之间为方便耕种或各自需要，可以对属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互换的有关规定，通过政府宣传动员，村组协调，经甲乙双方本着平等协商、自愿、有偿、不丈量、相对集中、有利于耕种的原则，依法达成如下互换协议，双方共同遵守。 
　　一 、甲方自愿将本家庭承包的座落在荣县   镇   村   农业社的承包地  块，面积  亩，折合面积  亩（如下表）与乙方家庭承包的座落在荣县   镇   村   农业社的承包 地  块，面积   亩，折合面积   亩（如下表）进行互换。 

	　　甲方地块名称
	性质
	面积（亩）
	乙方地块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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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互换起止日期：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的期限自二00  年 　 月 　 日起到二0二六年八月三十一日。 
　　三、甲方在承包地上的投入折价人民币元（大写）　　　　　　　　　　　，由乙方在签订本协议时一次性付给甲方。 
　　四、粮食直补等各项惠农政策面积不变，与农业社的承包地面积不变，与农业社的承包合同不变。 
　　五、违约责任：本协议签订后，甲乙双方要共同遵守，如一方违约，将赔偿另一方由此所造成的一切经济和其它经济损失。 
　　六、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所在农业社和乡镇政府各一份。 
　　七、本协议由甲乙双方签字生效。本协议生效后在双方的1998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内卡和新建的荣县农村土地承包电子台帐以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进行相关登记。 
　
　　甲方（户主）：　　　　　　　　　　　　　乙方（户主）：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 
　　签字时间：  　年 　 月　　日           　 签字时间：  　年 　 月 　 日 

　　签证单位：所在农业社（公章） 
　　法人代表： 
　　签证时间：　　年 　 月 　 日 

